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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1 2 月 2 3 日 
華總一義字第 1 0 4 0 0 1 4 9 6 2 1 號 

茲增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三條之一、第十五條之一、第十六條之一

及第十六條之二條文；並修正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八條、第十三條、第

十七條、第二十條、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五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
衛生福利部部長 蔣丙煌 

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增訂第十三條之一、第十五條之一、第十六

條之一及第十六條之二條文；並修正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八條、

第十三條、第十七條、第二十條、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五

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3 日公布 

第 二 條  本法所稱性侵害犯罪，係指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

至第二百二十七條、第二百二十八條、第二百二十九條、第

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、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二

款、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。 

本法所稱加害人，係指觸犯前項各罪經判決有罪確定

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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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第一項各罪經緩起訴處分確定者及犯性騷擾防治法

第二十五條判決有罪確定者，除第九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

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規定外，適用本法關於加害人之

規定。 

第 三 條 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；在直轄市為

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本法所定事項，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

權責範圍，針對性侵害防治之需要，尊重多元文化差異，主

動規劃所需保護、預防及宣導措施，對涉及相關機關之防治

業務，並應全力配合之，其權責事項如下： 

一、社政主管機關：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扶助工作、性侵

害防治政策之規劃、推動、監督及定期公布性侵害

相關統計等相關事宜。 

二、衛生主管機關：性侵害被害人驗傷、採證、身心治

療及加害人身心治療、輔導教育等相關事宜。 

三、教育主管機關：各級學校性侵害防治教育、性侵害

被害人及其子女就學權益之維護等相關事宜。 

四、勞工主管機關：性侵害被害人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

等相關事宜。 

五、警政主管機關：性侵害被害人人身安全之維護、性

侵害犯罪偵查、資料統計、加害人登記報到、查訪、

查閱等相關事宜。 

六、法務主管機關：性侵害犯罪之偵查、矯正、獄中治

療等刑事司法相關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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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移民主管機關：外籍人士、大陸地區人民或港澳居

民因遭受性侵害致逾期停留、居留及協助其在臺居

留或定居權益維護與加害人為外籍人士、大陸地區

人民或港澳居民，配合協助辦理後續遣返事宜。 

八、文化主管機關：出版品違反本法規定之處理等相關

事宜。 

九、通訊傳播主管機關：廣播、電視及其他由該機關依

法管理之媒體違反本法規定之處理等相關事宜。 

十、戶政主管機關：性侵害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身分

資料及戶籍等相關事宜。 

十一、其他性侵害防治措施，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依職權辦理。 

第 八 條  醫事人員、社工人員、教育人員、保育人員、警察人員、

勞政人員、司法人員、移民業務人員、矯正人員、村（里）

幹事人員，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，應立

即向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通報，至遲不得超過二

十四小時。 

前項通報內容、通報人之姓名、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

其身分之資訊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予保密。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獲第一項通報時，

應立即進行分級分類處理，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。 

前項通報及分級分類處理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 三 條   宣傳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

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身分之資訊。

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、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認為有

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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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露

第一項被害人之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。 

第一項但書規定，於被害人死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權衡社會公益，認有報導或揭露必要者，亦同。 

第十三條之一  廣播、電視事業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者，由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命其限

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得按次處罰。 

前項以外之宣傳品、出版品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違反

前條第一項規定者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負責人新臺幣

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沒入前條規定之物品、

命其限期移除內容、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；屆期不履行者，

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止。 

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違反前條第二項規定而無正當理

由者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宣傳品、出版品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無負責人或負責

人對行為人之行為不具監督關係者，第二項所定之罰鍰，處

罰行為人。 

第十五條之一  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階段，

經司法警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官或法官認有

必要時，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（訊）問。但司法

警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官或法官受有相關訓

練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前項專業人士於協助詢（訊）問時，司法警察、司法警

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官或法官，得透過單面鏡、聲音影

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，或適當隔離措施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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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詰問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

害被害人時，準用前二項之規定。 

第十六條之一  於偵查或審判中，檢察官或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指

定或選任相關領域之專家證人，提供專業意見，經傳喚到

庭陳述，得為證據。 

前項規定，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至第一百

七十一條、第一百七十五條及第一百九十九條。 

第十六條之二  性侵害犯罪之被告或其辯護人於審判中對被害人有任

何性別歧視之陳述與舉止，法官應予即時制止。 

第 十 七 條   被害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其於檢察事務官、司

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，經證明具有可信

之特別情況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，得為證據： 

一、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。 

二、到庭後因身心壓力於訊問或詰問時無法為完全之

陳述或拒絕陳述。 

三、依第十五條之一之受詢問者。 

第 二 十 條   加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評估認有施以治療、輔導之

必要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命其接受身心治療或

輔導教育： 

一、有期徒刑或保安處分執行完畢。但有期徒刑經易服

社會勞動者，於准易服社會勞動時起執行之。 

二、假釋。 

三、緩刑。 

四、免刑。 

五、赦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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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經法院、軍事法院依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三項裁定停

止強制治療。 

前項規定對於有觸犯第二條第一項行為，經依少年事

件處理法裁定保護處分確定而法院認有必要者，得準用之。 

觀護人對於付保護管束之加害人，得採取下列一款或

數款之處遇方式： 

一、實施約談、訪視，並得進行團體活動或問卷等輔助

行為。 

二、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罪之虞或需加強輔導及管束

者，得密集實施約談、訪視；必要時，並得請警察

機關派員定期或不定期查訪之。 

三、有事實可疑為施用毒品時，得命其接受採驗尿液。 

四、無一定之居住處所，或其居住處所不利保護管束之

執行者，得報請檢察官、軍事檢察官許可，命其居

住於指定之處所。 

五、有於特定時間犯罪之習性，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

罪之虞時，得報請檢察官、軍事檢察官，命於監控

時段內，未經許可，不得外出。 

六、得報請檢察官、軍事檢察官許可，對其實施測謊。 

七、得報請檢察官、軍事檢察官許可，對其實施科技設

備監控。 

八、有固定犯罪模式，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罪之虞時，

得報請檢察官、軍事檢察官許可，禁止其接近特定

場所或對象。 

九、轉介適當機構或團體。 

十、其他必要處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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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之執行期間為三年以下。但經評估認有繼續執

行之必要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延長之，最長不

得逾一年；其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，得免其處分之執行。 

第一項之評估，除徒刑之受刑人由監獄或軍事監獄、受

感化教育少年由感化教育機關辦理外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辦理。 

第一項評估之內容、基準、程序與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

之內容、程序、成效評估等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

同法務主管機關及國防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三項第三款採驗尿液之執行方式、程序、期間、次數、

檢驗機構及項目等，由法務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。 

第三項第六款之測謊及第七款之科技設備監控，其實

施機關（構）、人員、方式及程序等事項之辦法，由法務主

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。 

第二十二條之一  加害人於徒刑執行期滿前，接受輔導或治療後，經鑑定、

評估，認有再犯之危險，而不適用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者，

監獄、軍事監獄得檢具相關評估報告，送請該管地方法院檢

察署檢察官、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、軍事法院裁

定命其進入醫療機構或其他指定處所，施以強制治療。 

加害人依第二十條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，經鑑

定、評估其自我控制再犯預防仍無成效，而不適用刑法第九

十一條之一者，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、軍事法院檢察

署檢察官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檢具相關評估報告

聲請法院、軍事法院裁定命其進入醫療機構或其他指定處

所，施以強制治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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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二項之強制治療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，

執行期間應每年至少一次鑑定、評估有無停止治療之必要。

其經鑑定、評估認無繼續強制治療必要者，加害人、該管地

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、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或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聲請法院、軍事法院裁定停止強制治療。 

第二項之加害人經通知依指定期日到場接受強制治療

而未按時到場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科或併科新

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。 

第一項、第二項之聲請程序、強制治療之執行機關（構）、

處所、執行程序、方式、經費來源及第三項停止強制治療之

聲請程序、方式、鑑定及評估審議會之組成等，由法務主管

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及國防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二十五條  本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，

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，自一

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八日修正之條文，除

第十五條之一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外，自公布日施行。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1 2 月 2 3 日 
華總一義字第 1 0 4 0 0 1 4 9 6 3 1 號 

茲增訂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四條、第五條、

第七條、第十條、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
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陳士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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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僑身分證明條例增訂第十五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四條、第

五條、第七條、第十條、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3 日公布 

第 四 條  僑居國外國民，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，得申請華僑身

分證明書： 

一、居住於有永久居留制度之國家或地區，具備下列條

件者： 

(一)取得僑居地永久居留權。 

(二)在國外累計居住滿四年。 

(三)在僑居地連續居住滿六個月或最近二年每年在

僑居地累計居住八個月以上。 

二、居住於無永久居留制度，或有永久居留制度而永久

居留權取得困難之國家或地區，具備下列條件者： 

(一)取得僑居地居留資格連續四年，且能繼續延長

居留。 

(二)在國外累計居住滿四年。 

(三)在僑居地連續居住滿六個月或最近二年每年在

僑居地累計居住八個月以上。 

三、現在或原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，自臺灣地區出國，

在國外合法連續居留十年並在僑居地合法工作居

留四年以上，且能繼續延長居留者。 

前項第二款永久居留權取得困難之國家或地區及其居

留資格之認定，由主管機關會商外交部後，每年定期公告，

並刊登於政府公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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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或原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，且符合第一項規定之

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接近役齡或役齡男子，為辦理徵兵處

理或入出國事項，認定其身分需要，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者，

應以第十條及其他法規未限制其為僑居身分加簽者為限，

主管機關並應於該證明書註明供役政使用。 

第 五 條  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者，應檢附下列文件，向主管機關

辦理： 

一、申請書。 

二、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三、僑居地居留證明文件。 

四、居住國外期間證明文件。 

五、具有我國國籍之證明文件或經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、

辦事處、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（以下簡稱駐外館處）

驗證或出具之華裔證明文件。 

六、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 

前項第五款所稱華裔證明文件，其驗證或出具之規定，

由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。 

第 七 條  主管機關得視僑居地之特殊需要，委託駐外館處受理

華僑身分證明書之申請；其受理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

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 條  持有中華民國普通護照之僑居國外國民，符合第四條

第一項規定者，得申請於護照加簽僑居身分。但尚未履行兵

役義務之接近役齡或役齡男子，得限制其為僑居身分加簽。 

前項但書限制之範圍、條件、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

辦法，由主管機關會商內政部及外交部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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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護照加簽僑居身分者，在國內應由主管機關認定

後，向外交部辦理；在國外，由主管機關委託駐外館處逕予

認定辦理，或報經主管機關認定後辦理。 

前項僑居身分之認定，其應檢附之文件，準用第五條第

一項之規定。 

第 十 一 條   持有僑居身分加簽之護照，申請換發或補發時，經查驗

其僑居地居留證明文件仍屬有效者，其僑居身分得予移簽。 

第 十 三 條   滿十八歲或未滿十八歲已結婚之未成年人，得自行申

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。 

七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

或僑居身分加簽，應經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。 

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，申請華僑身

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，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。 

前二項同意權或代為申請之行使，如法定代理人有二

人以上者，得由其中一人為之；法定代理人因故無法親自代

為申請，得委任代理人辦理。 

第十五條之一  主管機關為辦理華僑身分證明書核發或僑居身分加簽

事項，得商請內政部及外交部經由電腦連結或其他方式提

供相關資料。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1 2 月 2 3 日 
華總一義字第 1 0 4 0 0 1 4 9 6 4 1 號 

茲修正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二十一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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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修正第二十一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3 日公布 

第二十一條  本條例除第六條、第七條、第十一條至第十九條施行日

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外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

日施行，均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。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1 2 月 2 3 日 
華總一義字第 1 0 4 0 0 1 4 9 6 5 1 號 

茲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董翔龍 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修正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3 日公布 

第 二 條  本條例所稱退除役官兵如下： 

一、志願服一定年限之現役軍官、士官、士兵，依法退

伍除役者。 

二、服軍官、士官、士兵役，因作戰或因公致病、傷或

身心障礙，於退伍除役後，生計艱難需長期醫療或

就養者。 

三、服軍官、士官、士兵役，曾參加民國四十七年八二

三臺海保衛戰役及其他經國防部核定之關係國家

安全之重要戰役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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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馬祖民防自衛隊，曾參加前項第三款之重要戰役

者，視同退除役官兵，其生效日期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

員會（以下簡稱輔導會）報請行政院核定。但曾參加民國四

十七年八二三臺海保衛戰役者，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

日生效。 

第一項第一款人員所需服現役之年限，由輔導會擬訂，

報請行政院核定之。 

第 三 條  本條例之實施，以輔導會為主管機關，各有關部會、直

轄市政府及縣（市）政府為協管機關。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1 2 月 2 3 日 
華總一義字第 1 0 4 0 0 1 4 9 6 6 1 號 

茲修正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七十六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

公務人員保障法修正第七十六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3 日公布 

第七十六條  復審事件文書之送達，應註明復審人或其代表人、代理

人之住居所、事務所，交付郵務機構以復審事件文書郵務送

達證書發送。 

復審事件文書不能為前項之送達時，得由保訓會派員

或囑託原處分機關、公務人員服務機關送達，並由執行送達

人作成送達證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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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審事件文書之送達，除前二項規定外，準用行政訴訟

法第六十七條至第六十九條、第七十一條至第八十三條之

規定。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1 2 月 2 3 日 
華總一義字第 1 0 4 0 0 1 5 0 8 2 1 號 

茲刪除法醫師法第四十九條條文；並修正第五條、第九條、第四十八條

及第五十三條條文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
法務部部長 羅瑩雪 

法醫師法刪除第四十九條條文；並修正第五條、第九條、第四

十八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3 日公布 

第 五 條 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充任法醫師： 

一、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確定。但受緩刑之

宣告，緩刑期滿而未經撤銷，或因過失犯罪者，不

在此限。 

二、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，經裁定觀察勒戒、強

制戒治或判刑確定。 

三、依法受廢止法醫師證書處分。 

四、曾任公務人員而受撤職處分，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

屆滿，或現任公務人員而受休職、停職處分，其休

職、停職期間尚未屆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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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，經主管機關委請二

位以上相關專科醫師諮詢，並經主管機關認定不能

執行業務。 

六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 

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，其已充任法醫師者，撤銷

或廢止其法醫師資格，並追繳其證書；有前項第四款至第六

款情事，其已充任法醫師者，於各該款原因消滅前，停止其

業務之執行。 

第 九 條 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所為之檢驗屍體，除本法另有規定

外，由法醫師、檢驗員為之。 

解剖屍體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由法醫師為之。 

第四十八條  醫師自本法施行屆滿九年起，不得執行刑事訴訟法規

定之檢驗、解剖屍體業務。但重大災難事故，或離島、偏遠

地區遴用特約法醫師或榮譽法醫師後人力仍有不足時，不

在此限。 

第四十九條  （刪除） 

第五十三條 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，自

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五日修正公布之條文，

自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施行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，

自公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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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1 2 月 1 5 日 

  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林奏延已准辭職，應予免職。 

  此令自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1 日生效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1 2 月 1 4 日 
華總二榮字第 1 0 4 0 0 1 3 9 0 7 0 號 

  茲授予瓜地馬拉共和國外交部部長摩拉雷斯大綬景星勳章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
外交部部長 林永樂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1 2 月 1 5 日 
華總二榮字第 1 0 4 0 0 1 4 2 9 0 0 號 

  茲授予美利堅合眾國白宮國安會前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麥艾文

特種大綬景星勳章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
外交部部長 林永樂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專     載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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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頒授美利堅合眾國白宮國安會前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麥艾

文勳章典禮 

  總統於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5 日下午 2 時在總統府 3 樓臺灣晴

廳，接見美利堅合眾國白宮國安會前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麥艾文博士

（Dr. Evan S. Medeiros）暨「歐亞集團」亞洲部主任康謙（Nicholas 

Consonery）一行，並頒授麥艾文博士「特種大綬景星勳章」乙座，以

表彰渠致力促進中華民國與美國之友好合作關係之卓越勳蹟。授勳時，

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梅健華（Kin W. Moy）、代理副處長柯

有為（Bill Klein）、經濟組組長田家希（Josh Cartin）、總統府資政袁

健生、秘書長曾永權、第三局局長張芬芬、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高

振群、諮詢委員楊念祖、外交部北美司司長薛美瑜、政治大學國際關

係研究中心主任丁樹範及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黃介

正等在場觀禮。 

總統頒授余榮譽教授光中及資深文學家白先勇勳章典禮 

  總統於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11 時在總統府 3 樓臺灣

晴廳，頒授余榮譽教授光中及資深文學家白先勇「二等景星勳章」，

以表彰余榮譽教授光中長期從事文學工作，為臺灣文學標識之一，創

作涵納中西，在文化界具重要地位；資深文學家白先勇致力文學創作，

為臺灣現代文學典範，潛心推廣崑曲術藝，汲引國際現代思潮等卓越

勳績。授勳時，文化部部長洪孟啟、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、第三局局

長張芬芬及受勳者親友等在場觀禮。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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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事期間： 

104 年 12 月 11 日至 104 年 12 月 17 日 

12 月 11 日（星期五） 

˙蒞臨「1025臺灣光復檔案展」至展區參觀不同時期的珍貴史料、

至國家檔案管理局庫房視導國家檔案業務並致詞（新北市新

莊區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北棟） 

˙接見「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」第9屆及第10屆董事

一行 

12 月 12 日（星期六） 

˙蒞臨臺灣石斑魚文化推廣活動晚會參觀臺灣可自行人工培育

繁殖的石斑魚種後致詞(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漁港) 

12 月 13 日（星期日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2 月 14 日（星期一） 

˙蒞臨第16屆「亞太伊斯蘭宣教會大會」開幕典禮致詞(臺北市

信義區臺北君悅酒店) 

12 月 15 日（星期二） 

˙頒授「歐亞集團」執行董事、美白宮國安會前亞洲事務資深主

任麥艾文（Dr. Evan S. Medeiros）博士「特種大綬景星勳章」

（總統府） 

˙接見「103年度績優捐血人代表」一行 

12 月 16 日（星期三） 

˙接見「104年全國好人好事代表」一行 

˙蒞臨104年「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」表揚大會致詞（臺北市文

山區考試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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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視察「國家生技研究園區」聽取解說工程進度與施工情形、聽

取工程簡報與趲趕作業說明及建議後致詞（臺北市南港區國

家生物科技研究園區） 

12 月 17 日（星期四） 

˙蒞臨「2015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際研討會」致詞（臺北市

中正區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） 

˙頒授余榮譽教授光中及資深文學家白先勇「二等景星勳章」

（總統府） 

˙偕同副總統與五院正、副院長暨秘書長茶敘針對國內經濟發

展、兩岸關係、我對外關係、南海主權與我國海洋權益及司法

改革等議題廣泛交換意見（總統府）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04 年 12 月 11 日至 104 年 12 月 17 日 

12 月 11 日（星期五） 

˙接見「104年第13屆總統盃慢速壘球錦標賽」全國總冠軍隊伍

一行 

12 月 12 日（星期六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2 月 13 日（星期日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7225 號 

 21

12 月 14 日（星期一） 

˙蒞臨「2015第11屆國際傑出發明家獎」頒獎大會致詞並頒獎

（臺北市中山區國賓大飯店） 

12 月 15 日（星期二） 

˙接見「臺灣女企業家協會」重要幹部一行 

12 月 16 日（星期三） 

˙蒞臨「臺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」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及「第3

屆雲豹育成首獎及2015雲端創新獎」頒獎典禮致詞並頒獎（臺

北市中正區臺北喜來登大飯店） 

˙蒞臨「中華海峽兩岸客家文經交流協會」理事長暨理監事就職

典禮餐會致詞（臺北市中山區圓山大飯店） 

˙蒞臨「中華民國104年好人好事代表八德獎」頒獎典禮致詞（臺

北市中正區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） 

12 月 17 日（星期四） 

˙陪同總統與五院正、副院長暨秘書長茶敘（總統府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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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  名：總統府第二局 
零購請洽總統府第二局或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 
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/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/（02）25180207 
五南文化廣場台中總店 /400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 6 號 /（04）22260330 
五南文化廣場台大店 /100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4 段 160 號 / （02 ）23683380 
五南文化廣場逢甲店 /407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 2 段 240 號 / （04 ）27055800 
五南文化廣場高雄店 /800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262 號 / （07 ）2351960 
五南文化廣場屏東店 /900 屏東市中山路 46 之 2 號 / （08 ）7324020 

 
GPN： 
2000100002 

 

 

中 華 郵 政  

台北誌字第 861 號

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


